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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

九龍柯士甸道西 1號

環球貿易廣場

15樓 1501A及 1508室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

投資規管處:

香港財務策劃人員總工會(下稱本會)於 2005 年 12月成立，為工聯
會及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屬會之一。宗旨為致力提供會員福利服務，

但遍及|障會員利益及加深大眾對財務策劃的認識。本會對貴局有關核心

/?蠱的話Vf 關注/岫論及理事會通過後得出以下建議。
本會認為可維持由不同的強積金計劃，各自成立核心基金。雖然本會

估計最初由這些不同計劃成立的方法，可能在分薄供款的影響下，未能達

到規模效益，但長期來說可保持市場的競爭。

至於不同計劃中的核心基金成份，本會認為成份不應劃一強制相同成

份，以保全個別計劃的自主性。然而本會認為政府可設立類似主權基金的

投資計劃，讓不同核心基金的提供者投資，有助減低皈費及把港人的供款，

支持本地的基建及社會發展。

因擔心由政府或公共行政部門所組成的受託人，其行政成本較高，未

必能有效減低基金開支比率及收費，故本會不同意設立公共行政受託人統

一處理核心基金。

本會同意在愈接近退休年齡，強積金亦應有所謂節，以降低風險。在

操作上應由計劃提供者先透過中介人聯絡或經供款人授權，決定選擇適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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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金。

此外，本會同意把核心基金費用總額及開支比率分別設在 0.75%
及 1% 以下，並希望在核 Jh基金運行一段時間後，進一步檢討減低的空
間。

本會支持取消強積金對;中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，呼籲盡拱實現「強積金

全自由行 J ，這對減少不活躍戶或不主動的成具有幫助，並能積極發揮中

介入及財務策劃師的專業知識，更有強為供款人提供專業建議及服務。

如有任何查詢呵r23⋯血本會秘靚沁聯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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